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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软协[2018] 02 号 

 

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 

关于开展软件企业评估（复审）和软件 

产品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软件企业：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精神，促进软

件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持续推动软件企业能力提升，加快推进

软件行业自律，帮助广大软件企业提高涉税风险管控水平，2017

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牵头全国各省级软件行业协会及代表性

软件企业、专业机构，制定并发布了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团体标

准《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2017）和《软件产品评估

标准》（T/SIA003-2017）（以下简称双软评估）。根据《有关 

“双软”评估工作的决定》（中国软协[2018]2 号）、《关于确

认“双软评估”受理机构的通知》（中国软协[2018]3 号）等文

件精神，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经过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双软



评估” 工作委员会批准，成为陕西省“双软评估”唯一受理

机构，现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5 日起，在“双软评估”工作委员

会统筹安排下，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评估、统一证书的原则，

依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软件企业评估标准》

（T/SIA002-2017）和《软件产品评估标准》（T/SIA003-2017）

开展“双软评估”工作，通过我会评估的企业将颁发全国统一

证书。与此同时，为保证工作的延续性，原我会所发证书继续

有效。 

2017 年在全省开展了软件企业评估、软件产品评估（以下

简称“双软评估”）工作，得到了广大会员单位及软件企业的

积极响应和支持，全年共评估软件企业 285 户、软件产品 698

件、通过软件企业复审 231 户。2018 年我会将继续做好双软评

估（复审）工作，为广大软件企业增强竞争力提供有效支持。 

一、双软评估 

（一）双软评估的范围：陕西省境内依法设立的从事软件

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服务的企业。 

（二）双软评估依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软件

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2017）和《软件产品评估标准》

（T/SIA003-2017）。 

（三）申报时间：每月 15 日前申报，申报的条件、提交

的资料、流程等具体细则详见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网站

www.sxsa.org“双软评估指南”。 

二、软件企业复审 

http://www.sxsa.org/


根据《软件企业评估规范》（T/SIA002-2017），软件企业

评估实行复审制度。已评估的软件企业经复审合格，证书才能

继续有效。因此希望各软件企业抓紧时间进行软件企业评估复

审。 

（一）复审企业范围：在陕西省境内已通过评估的软件企

业。 

（二）复审依据：《软件企业评估规范》（T/SIA002-2017）。 

（三）复审时间：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12 月 15 日止。

复审的条件、提交的资料、流程等具体细则详见陕西省软件行

业协会网站 www.sxsa.org“软件企业评估复审指南”。 

三、收费标准 

协会继续坚持以成本为基础，合理取费，收费标准详见协

会网站。 

 

附件：1.《有关“双软评估”工作的决定》(中国软协[2018]2 号) 

2.《关于确认“双软评估”受理机构的通知》(中国软协

[2018]3 号) 

 

 

 

  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 

   2018 年 1 月 5 日 

 
 

  

http://www.sxsa.org/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文件  

中国软协〔2018〕2 号  

有关“双软评估”工作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软件行业协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国发〔2011〕4 号）等文件的规定，依据《软件企业评 

估标准》（标准号 T/SIA002-2017）、《软件产品评估标准》（标准 

号 T/SIA003-2017），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评估，统一证书的原则，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双软评估”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安排，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软件行业协会等“双软评估”受理 

机构承担其所属区域软件企业评估、软件产品评估工作。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在  “双软评估  ”公共服务平台  

（http://srpg.csia.org.cn/）统一公示，并供企业查询。 

“双软评估”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全国“双软评估”团体标 

准的起草、修订、宣贯、实施，负责全国地方评估机构名单确定、 

评估证书制定及评估质量管理监督等工作。 

各评估受理机构均应按照《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双软评估” 

工作管理办法》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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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双软评估”工作委员会名单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双 

软评估”管理办法。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2018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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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文件 
 
 
 

中国软协〔2018〕3 号 
 
 
 
 
 

关于确认“双软评估”受理机构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软件行业协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双软评估”工作管理办法》，经各 
 

地方软件行业协会申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双软评估”工作委 
 

员会审核，“双软评估”受理机构（2018-2021 年）名单如下：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2 上海市 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3 天津市 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 
   

4 重庆市 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 
   

5 河北省 河北省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会 
   

6 山西省 山西软件行业协会 
   

7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软件行业协会 
   

8 
辽宁省 

辽宁省软件行业协会 
  

9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10 吉林省 吉林省软件行业协会 
   

11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会 
   

12 江苏省 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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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浙江省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14 宁波市软件行业协会  
   

15 安徽省 安徽省软件行业协会 
   

16 
福建省 

福建省软件行业协会 
  

17 厦门市软件行业协会  
   

18 江西省 江西省软件行业协会 
   

19 
山东省 

山东省软件行业协会 
  

20 青岛市软件行业协会  
   

21 河南省 河南省软件行业协会 
   

22 湖北省 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 
   

23 湖南省 湖南省软件行业协会 
   

24 
广东省 

广东软件行业协会 
  

25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26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软件行业协会 
   

27 海南省 海南省软件行业协会 
   

28 四川省 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 
   

29 云南省 云南省软件行业协会 
   

30 陕西省 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 
   

31 甘肃省 甘肃省信息产业协会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信息产业协会 
   

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2018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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